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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6

日（乙未年正月十六） 星期五

四川法院宣判一起组织卖淫案

男子“嫖宿幼女”被判强奸罪

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组织
卖淫、强奸案作出一审判决。与其他同类案件
不同的是

,

此案涉及未成年幼女。

2014

年
1

月
2

日
,

邛崃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龚志刚、杨鸿

(

女
)

涉嫌组织卖淫罪；被
告人杨玉忠、杨忠庆涉嫌强奸罪

,

向邛崃市法
院提起公诉。法院于

2014

年
1

月
6

日立案
,

并依
法组成合议庭

,

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一年
后
,

此案审理终结。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
第一款

,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

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

,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

第六十八
条
,

第五十二条
,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

法院判决
被告人龚志刚犯组织卖淫罪

,

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

并处罚金
5000

元；被告人杨鸿犯组织卖淫
罪
,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

并处罚金
5000

元；被告
人杨玉忠犯强奸罪

,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被告
人杨忠庆犯强奸罪

,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
,

自
2013

年
7

月开始
,

被告
人龚志刚、杨鸿以招聘陪酒小姐为由

,

组织被
害人黄某、郑某、欧阳某

(

三人均为未成年人
)

从事卖淫活动
,

并安排刘某
(

男
,14

周岁
)

、蔡某
(

男
,16

周岁
)

、黄某
(

男
,

在逃
)

负责看管
,

先后安
排
3

名被害人与多人发生性关系。

被告人龚志刚辩称
,

他只知道郑某不满
14

岁
,

不知道其他两人不满
14

岁。龚志刚对检
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并认罪

,

但辩称
不属于情节严重。

被告人杨鸿辩称
,

她对指控自己犯组织
卖淫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

并认罪
,

但不
属于情节严重。据杨鸿供认

,

她和龚志刚安排
了
5

次卖淫
,

一共赚了
2100

元。

被告人杨鸿的辩护人认为
,

此案犯意提
起的是被告人龚志刚

,

是被告人龚志刚叫其
小弟在外找人。 此案的嫖客中只有杨玉忠是
被告人杨鸿联系的

,

其他均是被告人龚志刚
联络的。被告人杨鸿系初犯、从犯

,

到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

,

在审理中自愿认罪
,

并协助公安
机关抓获同案被告人

,

具有立功情节
,

且被告
人杨鸿属刚成年女性

,

其是非辨别能力较低
,

社会经验浅
,

造成本案从一般违法案件发展
成恶性案件。

被告人杨玉忠辩称
,

他对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没有异议并认罪

,

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通常任何人进入嫖娼场所都不会问年
龄的

,

到派出所后我才晓得被害人的年龄。”

被告人杨忠庆辩称。

2013

年
12

月
23

日
,

被告人杨忠庆与被害
人郑某达成和解协议

,

被告人杨忠庆赔偿被

害人郑某
3

万元
,

并取得了被害人郑某的谅
解。

2014

年
1

月
26

日
,

被告人杨玉忠的亲属代
其赔偿被害人郑某

3

万元
,

并取得了被害人郑
某的谅解。

法院认为
,

被告人龚志刚、 杨鸿采用引
诱、看管的方式

,

组织多人从事卖淫活动
,

其行

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

且系共同犯罪
,

依法应
予刑事处罚。被告人龚志刚、杨鸿组织未成年
人从事卖淫活动

,

应从重处罚。 被告人杨忠
庆、 杨玉忠明知被害人系未满

14

周岁幼女仍
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

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

依法应予刑事处罚
,

并从重处罚。

依法审判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宣判的这起
组织卖淫案引起关注

,

原因在于
,

两名在嫖
娼场所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被告人
因强奸罪获刑。此前

,

在类似案件中
,

被告
人多因嫖宿幼女罪获刑

,

由此也引发了关
于嫖宿幼女罪存废的争议。有法律界人士
认为

,

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根本区别在
于
,

嫖宿幼女罪忽视了这类性侵幼女刑事
案件的被害人的身份。如果定嫖宿幼女罪

,

则变相认定幼女的卖淫身份
,

无形中将幼
女分为卖淫幼女和一般的幼女

,

这无疑是

对受害幼女的二次伤害
,

这与刑法保护幼
女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
晓梅从

2010

年开始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
女罪的建议。

2013

年
7

月
30

日
,

最高人民法
院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3939

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
,

完全赞成孙晓梅代
表提出的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

,

“无论从
法理上

,

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
,

废除嫖
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 邛崃市法院的
这一判决可以视为对最高法明确表态的
呼应

,

但更是保护未成年人、依法审判的一
个案例。

□

余飞

□

杨傲多

□以案说法

丈夫有外遇离婚 妻子获精神赔偿

【案情】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因
丈夫的出轨而打破，那么，在夫
妻离婚时， 妻子能否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呢？

2

月
27

日，罗山县
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
婚外情导致的离婚诉讼案件，

法院在判决准许双方离婚的同
时， 一并判决过错方赔偿受害
方
5000

元精神抚慰金。

张玲（女）和邓涛（男）

2008

年
12

月经人介绍相识，

2009

年
5

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
可，并育有一女。

2013

年
8

月，张
玲发现邓涛经常夜不归宿，为
此，双方多次发生争吵。

2014

年
1

月， 两人开始分居。

2014

年
12

月， 张玲发现邓涛与他人有不
正当男女关系后要求离婚，并
提出精神抚慰金请求。

【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玲、

邓涛二人之间的夫妻感情由于
邓涛的不轨行为已经破裂，且
对张玲精神上造成了伤害，现

张玲提出离婚，依法应予准许；

张玲作为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
损害赔偿， 法院遂判决准予二
人离婚， 并由邓涛适当赔偿张
玲一定数额的精神抚慰金。

（文中人物系化名）

【法官说法】

夫妻之间应互敬互爱，互
相忠实。 本案邓涛在夫妻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 与他人有不正
当男女关系， 其行为已违反了
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且
给张玲在精神上造成了伤害，

是过错的一方。根据我国《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的规
定，夫妻间若出现重婚、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法定
情形时， 无过错方可申请离婚
损害赔偿。对此，邓涛应给付张
玲适当的精神抚慰金， 具体赔
偿额度一般依据过错的程度和
对对方造成损害的程度由法院
裁定。

□

董王超

顺藤摸瓜校园盗窃销赃团伙落网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近日破获系列校园盗窃案件
,

抓获涉
嫌盗窃及窝藏、销售涉案物品的吴某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嗜赌成性
,

吴某翻墙进入杨浦区一学校盗窃被警方抓获。

经讯问
,

吴某供述了于去年
11

月以来
,

流窜杨浦区几所学校盗窃作
案
4

起的不法事实。根据吴某的交代
,

杨浦警方顺藤摸瓜
,

抓获涉嫌
窝藏、销售涉案物品的万某等

5

人
,

查获笔记本电脑等被盗物品。目
前
,

吴某等
6

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孟伟阳）

为博眼球男子编造交通事故谣言

为博眼球竟编造高速发生“三死十伤”谣言。记者近日从山西
省公安厅获悉

,

因发布虚假信息、扰乱正常公共秩序
,

郭某被山西临
汾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

天处罚。

2

月
24

日
,

有网民在网上发布题为“

2

月
24

日
,

霍州高速三死十
伤”的视频。经查

,

该视频为虚假信息。

2

月
25

日
,

临汾警方找到了虚
假信息的发布者郭某。据郭某交代

,

为博取眼球
,

他将高速公路轻微
拥堵的视频配上“霍州高速三死十伤”标题发到网上。

（王志堂）

高息利诱夫妻涉嫌集资诈骗1亿元

一对年届
6

旬的夫妻
,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
,

利用两级“空壳”公司
集资诈骗

1

亿余元
,

致使
187

名个人和单位受骗上当。

3

月
3

日
,

安徽省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特大集资诈骗案。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
,2007

年
,

被告人薛学芳和吴德昌在安徽省
泗县成立永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薛学芳、吴德昌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

隐瞒投资失利、负债累累等事实
,

采取虚假宣传方式
,

以高额利
息为诱饵

,

向泗县虹发理财咨询有限公司、邱芳等
187

个单位和个
人非法集资人民币

12889.64

万元
,

实际诈骗
7653.4823

万元。此外
,

薛
学芳、吴德昌伙同永昌公司总经理陈某

(

另案处理
)

等人骗取安徽泗
县农村合作银行贷款

1300

万元。

由于案件复杂重大
,

庭审将持续
3

天。

（李光明曹杰）

循线追踪家族式贩毒团伙被打掉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家族式武装团伙贩毒
案
,

抓获犯罪嫌疑人
6

人
,

查获冰毒
4000

余克、仿“左轮”手枪
1

支。

2014

年
10

月初
,

侦查员发现
,

一个叫“小志”的男子贩卖冰毒
,

毒
品来自一名叫“猴仔”的广东人

,

贩毒方式主要是“小志”的两个哥
哥负责联系毒品卖主

,

两人驾车从“猴仔”手里取货运至大连贩卖。

“小志”的儿子、弟弟也是该贩毒团伙成员。经缜密侦查
,

警方将“小
志”等

6

人抓获。目前
,6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韩宇张国强）

法 治 速 递

离婚协议不履行 父女对簿到公堂

本报讯（孔晶晶罗浩）

2

月
3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婚姻家庭纠纷案， 依法判决被告张军将位于楠杆镇街道
两间两层楼房交付给原告张丽丽，并给付抚养费

40000

元。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2012

年
3

月
19

日， 张丽丽的父母张军
与刘霞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原夫妻共同位于楠杆镇街道
门面房两间两层赠与婚生女张丽丽所有，刘霞有居住权、使用
权，但不得擅自处理转让，其余共同财产归张丽丽所有。当日
被告向原告的监护人出具欠条一张（抚养费

40000

元）。离婚后
被告没有按照离婚协议履行义务， 其仍居住在争议房屋内并
于
2013

年
10

月再婚。原告张丽丽诉至罗山法院，要求被告张军
履行协议内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
告的诉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男子出狱又抢劫 再次犯罪获重罚

本报讯（吕志豪陈全）一男子曾因盗抢三次入狱，累计
服刑将近六年。可他依然不知悔改，在最后一次出狱

16

天后再
次抢劫一女子财物。

2015

年
1

月
29

日， 固始县法院对案件进行
了宣判，以犯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二千元。

被告人杨某曾因犯抢劫罪、盗窃罪三次获刑，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刑满释放。

2014

年
10

月
25

日
22

时许， 杨某在位于固始县
番城办事处的信合医院公寓东门公路上， 趁被害人韩某独自
步行、四周无人之机，强行抢走她的挎包。包内物品价值

726

元。案发后，部分赃款（物）被追退失主。

固始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
人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少年贪利购赃车 不懂法律终犯法

本报讯（余启明银宁）

2014

年
12

月
23

日，犯罪嫌疑人聂
某因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新县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的决定。

2013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7

岁的高中生聂某在明知邱某提供
的摩托车是盗窃所得的情况下， 依然在千斤乡文化广场以
1500

元的价格从邱某处购得一辆红色永凯牌踏板摩托车，经
鉴定，该车价值

2900

元。聂某，因生活所需贪图便宜，购买赃
物，随着盗窃案的侦破，聂某也被依法审查起诉。因聂某是未
成年人，且能如实供述，有悔罪表现，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处理，考验期为

6

个月。

窃手机无奈归还 男子被刑法追责

本报讯（赵清明）近日，光山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盗窃
罪案件，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被判处罚金

5000

元。

2014

年
9

月
6

日
22

时许， 被告人李某陪同朋友到光山县紫
水街道某宾馆打牌，次日

11

时许，被告人离开宾馆时，趁人不
备将被害人余某一部正在充电的苹果

5S

手机盗走。随后，被告
人将盗得的手机带到信阳市欲通过典当变现， 因其解不开手
机密码，手机被典当行暂扣，后被告人主动联系失主余某，余
某自行到信阳取回手机。 经价格鉴定， 涉案苹果

5S

手机价值
4234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庭审
时能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被盗手机及时追回，未给失
主造成较大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此次犯罪属初犯，

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春节期间，潢川县公安局针对辖区大量务工、经商人员返乡与亲人团
聚的实际情况，专门开辟户政、出入境办证“绿色通道”，让办证群众在节
日期间享受到高效快捷的便民服务，受到社会各界群众一致好评。图为该
局出入境民警正在为群众现场办证的情景。

刘明军黄公轩摄

淮滨县公安局圆满完成春节期间安保工作

本报讯（王长江张倩）今年春节期
间， 淮滨县公安局以确保全县社会治安稳
定为目标，全面落实各项安保措施，从而确
保了全县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

扎实推进安保工作。

2

月
16

日至
17

日，该
局局长董志刚、 政委段发玉先后深入局指
挥中心、消防大队、交警执勤岗点、武警中
队、看守所、拘留所等单位，看望慰问公安
民警和武警官兵， 检查督导春节期间安保

工作。

2

月
17

日，该局召开党委扩大会，专题
研究部署春节安保工作。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春节期间，该局每
天召集

110

指挥中心、刑警、治安、控申部
门、 城区派出所对辖区的治安状况进行研
判，确定打防重点，适时调整警力部署，让
民警“带着警情去巡防， 突出重点去打
防”，有效地震慑了街面犯罪。为此，该局
还专门下发了《

2014

年春节巡逻防控方
案》， 抽调

70

余名机关民警下沉到巡逻一

线，屯警街面，动中备勤，最大限度地挤压
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春节期间，该县累计
投入巡逻警力

1060

人次， 巡逻车辆
400

辆
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13

名，刑事拘
留
2

名，抓获逃犯
4

名，从而确保了节日期间
的社会治安稳定。

坚决消除不安定因素。 交警部门重点
加大对超速行驶、客车超员、无证驾驶、疲
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查处力度， 加强对事故多发路段的管理、

控制。节日期间，共出动交警
430

人次，警车
190

辆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80

余起。

消防部门进一步落实防火安全责任制，加
强对人员密集、易燃易爆重点单位、场所
的检查。治安部门和各派出所以“防爆炸、

防火灾、防拥挤踩踏事故”为重点，加强了
城区、集镇闹事的安全监管。同时，加大对
供水、供电、供油、供气等重点部位的安保
力度。

严格队伍管理。节日期间，该局纪委、

督察部门积极开展廉政警示教育等一系列
活动，筑牢全体民警思想防线，严防涉枪、

涉车、涉酒、涉赌等问题发生。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指出，督促改正，有效地防止了公
安队伍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商

城

警

方

连

续

抓

获

两

名

逃

犯

本报讯（记者段黎明）春节期间，商
城县公安局充分利用逃犯可能潜回家乡
过节的有利条件，抢抓战机，大力追逃，一
天内连续抓获

2

名盗窃逃犯。

2

月
20

日，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
警经大量的走访摸排工作， 获知重大盗
窃惯犯岳某（男，

1972

年生，商城县丰集
镇人，

2014

年因盗窃被上网追捕）和岳某
某（男，

1964

年生，商城县丰集镇人，

2012

年因盗窃被上网追捕） 已潜回商城过节
的重要信息。对此，该局高度重视，立即
成立抓捕小组。 在对案情仔细分析研讨
后，根据二人皆系惯犯、多次抓捕未果的
实情，抓捕小组逆向思维，决定放弃夜晚
围捕的方式，采用白天突击抓捕的策略。

2

月
20

日下午
2

时许， 教导员彭伟带
领
10

余名参战人员立即奔赴岳某家，兵
分两路，一组人员快速出击，直接进入嫌
疑人屋内，另一组人员蹲守屋前屋后。嫌
疑人岳某在匆匆从屋内往外逃窜的过程
中，被屋外留守人员擒获。在将岳某抓获
后，参战人员乘胜追击，立即悄悄赶赴岳
某某家， 将正在邻居家打麻将的岳某某
当场擒获。经审讯，二人如实交代了多次
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目前， 犯罪嫌疑人岳某和岳某某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之中。

警方传真

新县警方积极应对春节恶劣天气保平安

本报讯（陈慧梁睿）春节期
间，新县出现低温雨雪天气，不少地
段结冰路滑， 给全县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确保辖区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
和预防恶劣天气下各类突发性事件
的发生，新县警方积极做好应对雨雪
天气的准备。

为确保低温雨雪天气巡防及接
处警等工作高效进行，新县警方密切
关注天气预报，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

的雨雪恶劣天气巡防工作预案，明确
各警务综合服务站工作职责，确保一
旦出现紧急情况， 能够快速反应，投
入到极端天气的应对防御工作中，并
主动加强与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联系，及时掌握交通、道路结冰情况
和因低温雨雪天气引发的灾情，同时
通过口头传授等方式，加强民警的教
育宣传工作，使之熟知雨雪天气的危
害性，以提高全体民警救助和自我防
护意识。

在此期间，新县各警务站值班人
员保持

24

小时在岗在位，全体民警保
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确保强光手电、

通讯器材等装备随时处于良好调用
状态，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立即启动
紧急调警预案，并及时准备相关救生
和防御器材，以备不时之需，做好随
时出警和进行各类救援的准备，同时
加强警车及警用装备的保养，确保遇
到各类突发事件， 随时能够应急处
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罗山县公安局春节期间办证忙

本报讯（刘东生）随着春节期间
返乡人潮的到来，罗山县公安局出入
境申办出国境证件业务量呈现“井喷
式”增长，日办证量连续突破最高记
录，春节前

3

天，日均受理量超过
320

人次
,

农历腊月廿八，达到了历史最
高峰，日受理证件办理

363

人次。

办证高峰期，罗山县公安局出入
境办公室迎难而上，多措并举，积极谋
划便民利民举措，深入推进“三表合一”

“免费照相”“加急通道” 等惠及民生的
便民服务；内部挖潜，始终将群众的办
证需求放在第一位。该办全体民警在年
前的一个星期坚持中午不下班，夜晚八
九点钟受理完最后一名群众才下班。


